
彰武县 2023 年度县级林长制工作
考核方案

按 照 《 辽 宁 省 全 面 推 行 林 长 制 实 施 方 案 》《 辽

宁 省 林 长 制 考 核 办 法 (试 行 )》 的 有 关 规 定 ,县 林 长

制 办 公 室 研 究 制 定 了 《 彰 武 县 2023 年 度 县 级 林 长

制 工 作 考 核 方 案 》 ,现 印 发 给 你 们 ,请 遵 照 执 行 。

一 、 考 核 范 围

县 对 各 乡 镇 、林 场 、自 然 保 护 地 全 面 推 深 做 实

林 长 制 工 作 情 况 进 行 考 核 。

二 、 组 织 实 施

在 县 级 林 长 的 统 一 领 导 下 ,由 县 林 长 制 办 公 室

会 同 县 级 林 长 制 协 作 单 位 组 织 实 施 。

三 、 考 核 内 容

考 核 内 容 包 括 :国 土 绿 化 、 资 源 保 护 管 理 、 自

然 保 护 地 建 设 管 理 、执 法 监 督 、基 层 基 础 建 设 、森

林 草 原 灾 害 防 控 、林 长 制 实 施 运 行 情 况 等 7 项 林 草

重 点 工 作 完 成 情 况 。对 林 草 重 大 任 务 落 实 情 况 和 重

大 案 件 、重 大 火 灾 、重 大 有 害 生 物 灾 害 及 其 他 规 定

情 形 的 情 况 ,考 核 中 予 以 扣 分 ,上 限 20 分 。 对 做 出

突 出 工 作 成 效 的 ,考 核 中 予 以 加 分 ,上 限 5 分 。考 核

内 容 及 分 值 详 见 附 表 。

四 、 考 核 方 式



(一 )各 地 自 查 。各 乡 镇 、林 场 、自 然 保 护 地 林

长 制 办 公 室 对 责 任 区 域 内 林 长 制 目 标 任 务 完 成 情

况 进 行 自 查 ,出 具 自 评 报 告 及 佐 证 材 料 上 报 县 林 长

制 办 公 室

(二 )县 级 审 核 。县 林 长 制 办 公 室 组 织 对 各 乡 镇 、

林 场 、 自 然 保 护 地 自 查 情 况 进 行 审 核 (需 要 实 地 考

核 的 ,由 县 林 长 制 办 公 室 组 织 相 关 单 位 统 一 实 施 ),

提 出 初 步 考 核 意 见 上 报 县 级 林 长 审 定 。

五 、 考 核 时 间

2024 年 1 月 10 日 前 ,各 乡 镇 、林 场 、自 然 保 护

地 林 长 制 办 公 室 将 全 年 自 评 报 告 及 佐 证 材 料 上 报

县 林 长 制 办 公 室 。 1 月 20 日 前 ,县 林 长 制 办 公 室 组

织 相 关 业 务 部 门 对 各 乡 镇 、年 度 重 点 工 作 任 务 落 实

情 况 进 行 考 核 。

六 、 计 分 方 法

考 核 分 值 包 括 :基 础 项 100 分 ,加 分 项 上 限 5 分 ,

扣 分 项 上 限 20 分 。对 考 核 指 标 未 涉 及 到 的 乡 (林 场 、

保 护 区 ),其 基 础 项 得 分 为 :该 乡 (林 场 、 保 护 地 )基

础 项 得 分 /该 乡 (林 场 、 保 护 地 )应 考 核 项 总 分 值

x100%,再 计 算 扣 分 项 和 加 分 项 得 出 最 终 考 核 分 数 。

七 、 结 果 运 用

考 核 结 果 作 为 地 方 有 关 党 政 领 导 干 部 综 合 考



核 评 价 和 自 然 资 源 资 产 离 任 审 计 的 重 要 依 据 。考 核

结 果 以 适 当 方 式 进 行 通 报 。

附 件 :2023 年 度 市 级 林 长 制 工 作 考 核 内 容 及

分 值 一 览 表



附表 1
2023 年度市级林长制工作考核内容及分值一览表

类别 序

号

内容 分值 一级考核指标

基础

项

1 国土绿化工作 20 分 1.造林任务完成情况 ;2.造林良种使用情况 ;3.沙化土地治理情况 ;4.三北工程建

设情况

2 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20 分 1.森林保护管理情况 ;2.湿地保护管理情况

3 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

工作

10 分 1.加强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情况

4 执法监督工作 10 分 1.行政执法及监督执法情况 ;2.封山禁牧情况

5 基层基础建设工作 10 分 1.生态护林员队伍建设 ;2.乡镇林业 (草原 )工作站能力建设

6 森林草原灾害防控工

作

15 分 1.森林草原火灾防控情况 ;2.森林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情况

7 林长制实施运行情况 15 分 1.乡级林长履职 ;2.实施运行情况

合计 100 分 15 项一级考核指标

扣分

项

9 “四个重大” 上限 20 1.林草 ;2.重大案件 ;3.重大火灾 ;4.重大有害生物灾害 ;5.其他规定情形

加分

项

10 突出工作成效 上限 5

分

1.2023 年度受到市、省、部级及以上表彰奖励 ;2.重大林草措施产生全市、全省、

全国或系统性影响



附表 1-1
国土绿化工作年度考核表(19 分)

一 级 指 标 分 值 计 分 方 法

造 林 任 务 完 成 情 况 5 分 1.按 年 度 造 林 任 务 完 成 率 得 分 (5 分 )

造 林 良 种 使 用 情 况 5 分 2.按 主 要 造 林 树 种 良 种 使 用 率 得 分 (5 分 )

沙 化 土 地 治 理 情 况 5 分 3.按 任 务 完 成 率 得 分 (5 分 )

三 北 工 程 建 设 情 况 5 分 4.根 据 三 北 六 期 工 程 地 县 (区 )级 实 施 方 案 编 制 情 况 得 分 (2。 5 分 ); 5 .根 据 三 北 工 程 建 设 情 况 得 分 (2 . 5 分 )

说 明 ：

1.按 年 度 造 林 任 务 完 成 率 x 标 准 分 计 算 得 分 。年 度 造 林 任 务 完 成 率 =年 度 造 林 完 成 面 积 (指 县 级 造 林 验 收 核 实 作 业 面 积 )/年 度 县 下 达 的 造

林 计 划 面 积 x1 0 0 % ,年 度 造 林 任 务 完 成 率 超 过 10 0 %的 ,按 10 0 %计 .

2.根 据 县 林 草 局 下 达 的 年 度 人 工 造 林 任 务 中 省 级 及 以 上 投 资 或 省 级 及 以 上 投 资 为 主 的 造 林 项 目 主 要 造 林 树 种 良 种 使 用 率 综 合 评 分 。主 要

造 林 树 种 良 种

使 用 率 ≥ 72 %得 5 分 ,< 7 2 %不 得 分 。主 要 造 林 树 种 良 种 使 用 率 =使 用 林 木 良 种 造 林 面 积 /省 级 及 以 上 投 资 或 省 级 及 以 上 投 资 为 主 的 人 工 造 林

面 积 × 10 0 %。

3.按 任 务 完 成 率 × 5 分 计 算 得 分 。 任 务 完 成 率 =年 度 完 成 任 务 面 积 /年 度 下 达 计 划 任 务 面 积 x1 0 0 % ,任 务 完 成 率 超 过 10 0 %的 ,按 10 0 %计 .

4.已 上 报 三 北 六 期 工 程 乡 镇 级 任 务 量 的 得 2. 5 分 ,未 上 报 不 得 分 。

5.根 据 科 学 制 定 年 度 计 划 、按 时 推 进 工 程 建 设 、认 真 开 展 年 度 复 查 、及 时 报 送 有 关 信 息 、系 统 总 结 年 度 工 作 等 扎 实 推 进 工 程 建 设 并 有 效

开 屣 的 ,每 项 得 0. 5 分 ,否 则 不 得 分 。



附表 1-2
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年度考核表(23 分)

一 级 指 标 分 值 计 分 方 法

森 林 保 护

管 理 情 况

15 分 1.依 据 林 地 违 法 侵 占 情 况 得 分 (5 分 ); 2 .依 据 国 有 林 场 森 林 经 营 方 案 实 施 情 况 得 分 (5 分 ); 3 .依 据 临 时 占 地 和 直 服 设

施 用 地 排 查 结 果 完 成 情 况 得 分 (5 分 )

湿 地 保 护

管 理 情 况

5 分 13 依 据 下 发 疑 似 点 位 或 线 索 核 查 情 况 得 分 (3 分 ); 1 4 .按 非 法 破 坏 湿 地 发 生 率 得 分 (2 分 );

说 明 ：

1.依 据 全 乡 镇 (林 场 、保 护 区 )违 法 违 规 占 用 林 地 面 积 与 同 期 林 地 总 面 积 的 比 例 评 分 ,比 例 =全 乡 镇 (林 场 、保 护 区 )违 法 违 规 占 用 林 地 面 积

/全 乡 镇 (林 场 、 保 护 区 )林 地 总 面 积 × 10 0 0 0 囗 ,分 6 档 扣 分 。 比 例 <0 . 1 囗 不 扣 分 ,0 . 1 囗 ≤ 比 例 <0 . 3 囗 扣 0. 5 分 ,0 . 3 囗 ≤ 比 例 <0 . 7 囗 扣

1 分 ,0 . 7 囗 ≤ 比 例 <1 囗 扣 1. 5 分 ,1 囗 ≤ 比 例 <2 囗 扣 2. 5 分 ,比 例 ≥ 2 口 不 得 分 。

2.国 有 林 场 森 林 经 营 方 案 年 度 实 施 情 况 :国 有 林 场 按 照 森 林 经 营 方 案 编 制 内 容 ,年 度 完 成 经 营 目 标 任 务 得 5 分 ,否 则 不 得 分 。

3.依 据 临 时 占 地 和 直 服 设 施 用 地 排 查 结 果 报 送 时 效 和 质 量 综 合 评 分 。

4.国 家 、 省 林 草 局 下 发 的 疑 似 问 题 点 位 或 其 他 问 题 线 索 ,未 按 要 求 核 查 反 馈 的 ,每 1 个 点 位 扣 标 准 分 10 % ;未 按 整 改 要 求 落 实 整 改 任 务 或

拒 不 整 改 的 ,每 个 问 题 扣 标 准 分 20 % ,此 项 扣 完 为 止 。 没 有 以 上 情 况 的 得 3 分 。

5.非 法 破 坏 湿 地 发 生 率 全 保 护 区 破 坏 湿 地 面 积 /保 护 区 面 积 × 10 0 % ,低 于 全 市 平 均 水 平 得 2 分 ,等 于 或 高 于 不 得 分 。



附表 1-3
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工作年度考核表(10 分)

一 级 指 标 分

值

计 分 方 法

加 强 自 然 保 护 地 建 设

管 理 情 况

10

分

得 分 依 据 以 下 考 核 项 综 合 计 算 :1 .年 度 重 点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(4 分 ); 2 .省 级 以 上 自 然 保 护 地 规 划 完 成 情 况 (3

分 ); 3 .自 然 保 护 地 监 管 情 况 (3 分 )

说 明 :

1.根 据 省 林 草 局 发 文 部 署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重 点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评 分 。 经 督 促 仍 未 开 展 工 作 或 提 交 工 作 成 果 的 ,每 1 项 工 作 扣 1 分 ,扣 完 为 止 ;

未 按 时 提 交 工 作 成 果 或 工 作 成 果 质 量 不 高 的 ,每 1 项 工 作 扣 0. 2 分 ,扣 完 为 止 。

2.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地 未 编 制 规 划 每 个 扣 0. 1 分 ,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地 未 编 制 规 划 扣 0. 0 5 分 ,扣 完 为 止 。

3.年 度 未 发 生 违 法 违 规 问 题 ,或 发 生 违 法 违 规 问 题 但 查 处 及 时 且 整 改 有 力 得 3 分 ;对 国 家 林 草 局 下 发 的 问 题 点 位 或 问 题 线 索 未 及 时 核 查

反 馈 的 ,每 1 项 减 0. 0 5 分 ,扣 完 为 止 ,未 按 整 改 方 案 完 成 的 ,每 一 项 减 0. 1 分 ,扣 完 为 止 ;对 国 家 和 省 林 草 局 和 相 关 部 门 通 报 或 专 函 督 办 的

违 法 违 规 问 题 (包 括 森 林 督 查 、 绿 盾 、 遥 感 监 测 等 )查 处 不 及 时 或 整 改 不 力 的 ,每 1 项 减 1 分 ,扣 完 为 止 ;受 中 央 或 省 领 导 同 志 批 示 或 中 央

生 态 环 保 督 察 通 报 的 重 大 违 法 违 规 问 题 ,查 处 不 及 时 或 整 改 不 力 的 不 得 分 。



附表 1-4
执法监督工作年度考核表(5 分)

一 级 指 标 分

值

计 分 方 法

行 政 执 法

及 监 督 执

法 情 况

5

分

1.依 法 依 规 按 程 序 执 法 ,全 面 贯 彻 落 实 “ 三 项 制 度 ” ,按 照 行 政 执 法 案 卷 评 查 评 分 标 准 开 展 自 查 、 评 查 情

况 得 分 (3 分 );2.行 政 执 法 单 位 开 展 自 我 纠 错 ,按 纠 错 数 量 得 分 (0.5 分 );3.依 据 林 草 行 政 复 议 、 行 政 诉 讼

案 件 及 行 政 应 诉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;4.封山禁牧情况 (0.5 分 )

说 明 ：

1.案 卷 评 查 评 分 标 准 按 照 省 司 法 厅 《 关 于 印 发 <开 展 行 政 执 法 案 卷 评 查 工 作 方 案 >的 通 知 》 (辽 司 通 (20 2 3 ) 4 9 号 )要 求 折 算

赋 分 。

2.针 对 执 法 依 据 不 足 、 执 法 程 序 不 规 范 、 法 条 适 用 不 当 、 裁 量 权 行 使 畸 轻 畸 重 、 监 督 不 到 位 等 突 出 问 题 开 展 自 查 自 纠 工

作 ,根 据 自 查 自 纠 情 况 赋 分 ,每 自 查 自 纠 一 个 执 法 问 题 ,计 0.1 分 ,最 高 加 0.5 分 。

3.每 发 生 1 起 林 草 行 政 复 议 或 行 政 诉 讼 败 诉 案 扣 0.1 分 ,最 高 扣 0.5 分 ;每 发 生 1 起 行 政 负 责 人 未 出 庭 应 诉 的 扣 0. 1 分 ,最

高 扣 0.5 分 。

4.每 发 生 一 起 放 牧 情 况 扣 0.1 分 ， 最 高 扣 0.5 分 。。



附表 1-5
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年度考核表(7 分 )

一 级 指 标 分

值

计 分 方 法

生 态 护 林 员 队 伍 建

设

4

分

1.依 据 生 态 护 林 员 管 理 制 度 建 立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;2.依 据 全 国 生 态 护 林 员 联 动 管 理 系 统 年 均

上 线 率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;3.依 据 生 态 护 林 员 第 一 时 间 发 现 报 告 火 情 、 虫 情 、 破 坏 林 草 资 源 事

件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;4 .依 据 生 态 护 林 员 培 训 完 成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

乡 镇 林 业 (草 原 )工

作 站 能 力 建 设

6

分

5.依 据 履 职 情 况 得 分 (3 分 );6.依 据 乡 镇 林 长 办 和 林 业 工 作 站 一 体 化 建 设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;7.依

据 标 准 站 建 设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;8.依 据 工 作 创 新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

说 明 ：

1.建 立 生 态 护 林 员 管 理 、 选 (解 )聘 、 考 核 奖 惩 等 制 度 的 得 1 分 计 分 。 未 建 立 不 得 分 。

2.全 国 生 态 护 林 员 联 动 管 理 系 统 年 均 上 线 率 ≥ 45%的 得 1 分 ,年 均 上 线 率 <45%的 按 照 (年 均 上 线 率 /45%)× 1 分 计 分 。

3.县 (区 )域 内 生 态 护 林 员 第 一 时 间 发 现 报 告 的 火 情 、虫 情 、破 坏 林 草 资 源 事 件 数 /县 (区 )级 上 报 的 火 情 、虫 情 、破 坏 林 草

资 源 事 件 总 数 × 1 分 计 分 。

4.县 (区 )域 内 生 态 护 林 员 培 训 人 次 与 林 草 综 合 统 计 上 报 生 态 护 林 员 人 数 的 比 值 ≥ 2 的 得 1 分 ,比 值 <2 的 按 (比 值 /2)× 0.5

分 计 分 。

5.根 据 履 职 为 优 秀 、 良 好 、 一 般 的 乡 镇 数 量 占 比 评 分 。 得 分 =(履 职 优 秀 的 乡 镇 占 比 × 100‰ +履 职 良 好 的 乡 镇 占 比 × 80%+

履 职 一 般 的 乡 镇 占 比 × 50%)× 2.5 分 。

6.根 据 乡 镇 林 长 办 和 林 业 工 作 站 一 体 化 建 设 比 例 评 分 。 比 例 ≥ 55%得 0.5 分 ,比 列 <55 %的 按 (比 例 /55% )× 0.5 分 。

7.万 层 林 业 工 作 站 标 准 化 得 1 分 ,未 完 成 标 准 化 不 得 分

8.根 据 体 系 建 设 、 自 建 站 、 林 业 工 作 站 能 力 建 设 举 措 等 情 况 综 合 评 分 。



附表 1-6
森林草原灾害防控工作考核表(15 分)

一 级 指 标 分

值

计 分 方 法

森 林 草 原 火 灾

防 控 情 况

7

分

1.按 森 林 (草 原 )火 灾 受 害 率 得 分 (4 分 );2.按 森 林 草 原 火 因 查 清 率 得 分 (2 分 );3.依 据 人 为 森 林 火 灾 发

生 情 况 得 分 (1 分 )

森 林 草 原 有 害

生 物 防 控 情 况

8

分

4.依 据 日 常 监 测 情 况 得 分 (3 分 );5.依 据 松 材 线 虫 病 等 重 大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防 治 目 标 任 务 完 成 情 况 得 分

(3 分 );6.按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成 灾 率 得 分 (2 分 )

说 明 :

1.未 发 生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的 乡 镇 (林 场 、 保 护 区 ),得 2 分 ;发 生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的 乡 镇 (林 场 、 保 护 区 ),按 各 乡 镇 (林 场 、 保 护

区 )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受 害 率 (即 :火 灾 受 害 森 林 (草 原 )面 积 占 全 市 森 林 (草 原 )面 积 的 千 分 比 )由 小 到 大 对 各 乡 镇 (林 场 、保 护 区 )

进 行 排 序 计 ,排 名 在 第 1 的 (1.9 分 ),依 次 按 0.1 分 递 减 。 如 相 关 乡 镇 (林 场 、 保 护 区 )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受 害 率 相 同 时 ,森 林 面

积 较 大 者 ,位 次 靠 前 。 森 林 (草 原 )火 灾 受 害 率 大 于 0.9‰ (2‰ )的 ,此 项 不 得 分 。

2.按 照 森 林 草 原 火 因 查 清 率 (查 清 火 因 的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总 次 数 /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总 次 数 x100% )评 分 ,不 发 生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或

发 生 森 林 孽 原 火 灾 起 火 原 因 100%查 清 的 ,得 1.2 分 。 发 生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且 火 灾 起 火 原 因 低 于 100%查 清 的 ,不 得 分 。

3.按 各 乡 镇 (林 场 、 保 护 区 )查 明 火 因 为 人 为 森 林 火 灾 与 森 林 总 面 积 的 比 值 (人 为 森 林 火 灾 发 生 总 次 数 /森 林 总 面 积 )评 分 :

未 发 生 人 为 森 林 火 灾 的 ,得 1 分 ;发 生 人 为 森 林 火 灾 小 于 0.3 起 /1 0 万 公 顷 的 ,得 0. 9 分 ;发 生 人 为 森 林 火 灾 0. 3 起 /1 0 万 公

顷 的 -1 起 /10 万 公 顷 的 ,得 0.8 分 ;发 生 人 为 森 林 火 灾 大 于 1 起 /10 万 公 顷 的 ,不 得 分 。

4.4- 8 月 份 疫 区 和 重 点 预 防 区 半 个 月 监 测 1 次 (按 10 次 平 均 计 算 完 成 率 ),非 疫 区 1 个 月 监 测 一 次 (按 5 次 平 均 计 算 完 成 率 ),

平 均 完 成 率 在 95%(含 95%)以 上 得 2 分 ,平 均 完 成 率 低 于 80%不 得 分 ,平 均 完 成 率 大 于 等 于 80%,小 于 95%的 ,用 平 均 完 成 率 乘

以 2 分 为 实 际 得 分 。

5.包 含 松 材 线 虫 病 防 治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(1 分 )+美 国 白 蛾 等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(0. 5 分 )+新 发 突 发 植 物 疫 情 应 急 处 置

情 况 (0. 5 分 );重 大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防 治 目 标 任 务 是 指 《 辽 宁 省 松 材 线 虫 病 疫 情 防 控 攻 坚 行 动 方 案 (2021 - 2 0 2 5 年 )》 设 置 的

“ 十 四 五 ”期 末 各 市 松 材 线 虫 病 防 控 目 标 、省 林 草 局 下 达 的 年 度 防 治 目 标 任 务 、美 国 白 蛾 年 度 实 施 方 案 ;松 材 线 虫 病 防 治

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按 照“ 乡 镇 (林 场 、保 护 区 )级 疫 区 数 量 完 成 情 况 (0.5 分 )+疫 点 数 量 (0.2 5 分 )+发 生 面 积 压 缩 情 况 (0.25 分 )”

进 行 测 算 ;美 国 白 蛾 等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按 照“ 防 治 作 业 面 积 (0.25 分 )+成 灾 面 积 完 成 情 况 (0.25 分 )”进 行 测 算 ;

新 发 突 发 植 物 疫 情 ,包 括 新 发 县 级 以 上 松 材 线 虫 病 、 美 国 白 蛾 等 检 疫 性 有 害 生 物 ;疫 情 监 测 报 告 及 时 、 应 急 处 置 有 效 的 得

分 。 未 能 及 时 监 测 报 告 的 ,每 发 生 一 次 扣 权 重 分 值 的 20%;处 置 不 力 、 造 成 疫 情 扩 散 或 灾 情 扩 大 的 不 得 分 。

6.根 据 各 乡 镇 (林 场 、保 护 区 )有 害 生 物 发 生 实 际 ,设 置 分 乡 镇 (林 场 、保 护 区 )成 灾 率 指 标 ,实 现 成 灾 率 指 标 的 得 满 分 ,未 实



现 成 灾 率 指 标 但 超 出 部 分 在 成 灾 率 指 标 值 10%以 内 的 按 权 重 分 值 90%赋 分 ;超 过 10%不 得 分 。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成 灾 率 =林 业 有

害 生 物 实 际 成 灾 面 积 /有 林 地 面 积 × 100 0‰ .



附表 1-7
林长制实施运行情况年度考核表(15 分)

一 级 指 标 分

值

计 分 方 法

乡 镇 级 林 长 履

职

6 分 1.依 据 乡 镇 级 林 长 制 工 作 计 划 编 制 情 况 得 分 (3 分 );2.依 据 组 织 协 调 解 决 责 任 区 重 点 难 点 问 题 情 况

得 分 (3 分 ).

实 施 运 行 情 况 9 分 4.依 据 主 要 工 作 制 度 运 行 情 况 得 分 (4 分 );5.依 据 林 长 办 履 职 情 况 得 分 (5 分 )。

说 明 :

1.以 乡 镇 级 林 长 办 名 义 单 独 印 发 林 长 制 工 作 计 划 的 得 2 分 ,林 长 制 工 作 列 入 本 单 位 工 作 年 度 计 划 (工 作 要 点 )并 印 发 的 得 1

分 。

3.根 据 乡 镇 级 林 长 通 过 主 持 召 开 会 议 、 开 展 巡 林 、 发 布 林 长 令 等 形 式 ,解 决 县 级 责 任 区 域 重 点 难 点 问 题 情 况 评 分 ,每 解 决

一 个 问 题 得 1 分 ,满 分 3 分 。

4.主 要 工 作 制 度 运 行 情 况 :① 动 态 调 整 乡 镇 级 林 长 。 乡 镇 级 林 长 变 动 ,2 个 月 内 完 成 县 级 林 长 调 整 ,并 及 时 公 开 得 1.5 分 ;

② 乡 镇 级 林 长 (不 包 含 县 级 副 林 长 ) 主 持 召 开 乡 镇 级 林 长 会 议 得 1.5 分 ;③ 乡 镇 级 林 长 每 人 每 季 度 巡 林 2 次 及 以 上 得 1.5

分 ;④ 部 门 协 作 联 合 推 进 林 草 重 点 工 作 ,联 合 发 文 、 联 合 开 展 专 项 行 动 或 召 开 部 门 协 作 会 议 等 (每 次 0.3 分 ),此 项 满 分 1. 5

分 ;⑤ 落 实 工 作 督 查 制 度 :林 长 制 专 项 督 查 工 作 列 入 乡 镇 政 府 督 查 计 划 ,并 开 展 工 作 得 1. 5 分 ;⑥ 落 实 考 核 制 度 满 分 1.5 分 :

完 成 2022 年 度 县 级 林 长 制 工 作 考 核 ,并 发 布 考 核 通 报 得 1 分 ;制 定 并 印 发 2023 年 度 乡 镇 级 年 度 考 核 方 案 得 0.5 分 。

5.① 建 立 完 善 的 林 长 制 工 作 档 案 得 1 分 ;② 乡 镇 级 林 长 办 发 挥 对 同 级 林 长 服 务 ,按 期 报 送 工 作 提 示 单 、资 源 清 单 ,研 究 解 决

林 草 发 展 重 点 难 点 问 题 情 况 得 0.5 分 ,建 立 问 题 台 账 的 得 0.5 分 ;③ 乡 镇 级 林 长 办 对 下 级 林 长 办 开 展 指 导 督 促 工 作 得 0.2

分 ,开 展 工 作 培 训 得 0. 3 分 ;④ 工 作 创 新 和 试 点 示 范 情 况 ,工 作 创 新 、试 点 示 范 取 显 著 成 果 的 ,每 完 成 1 项 得 0. 1 分 ,上 限 0. 5

分 ;⑤ 开 展 宣 传 工 作 ,林 长 制 工 作 在 县 级 以 上 媒 体 公 开 报 遒 (0.1 分 /篇 )、在 市 级 媒 体 公 开 报 道 (0.2 分 /篇 )、在 省 级 媒 体 公

开 报 道 (0.3 分 /篇 ),此 项 满 分 0.5 分 ;⑥ 向 省 、市 林 长 办 报 送 典 型 材 料 及 信 息 情 况 ,每 报 送 一 篇 得 0.1 分 ,此 项 满 分 0.5 分 ;

⑦ 过 程 分 :综 合 考 虑 各 地 林 长 办 工 作 组 织 能 力 、 执 行 能 力 等 情 况 予 以 赋 分 。 按 期 保 质 执 行 季 度 报 告 工 作 (0.2 分 /次 ),市 林

长 办 部 署 的 其 他 工 作 完 成 情 况 (0. 2 分 ),此 项 满 分 1 分 。



附表 1-9
涉林涉草“四个重大”发生处置情况年度考核表(扣分项,上限 20 分)

一 级 指 标 分 值 计 分 方 法

林 草 重 大 任 务 落 实 情 况 达 到“ 四 个 重 大 ”标 准 ,每 项 扣 2-5 分 ,符 合 其 他 规 定 情 形 ,

每 起 扣 2-5 分 。 详 见 说 明 。
重 大 案 件

重 大 火 灾

重 大 有 害 生 物 灾 害

其 他 规 定 情 形

说 明 :

1.林 草 重 大 任 务 落 实 情 况 指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批 示 及 其 他 中 央 领 导 同 志 指 示 批 示 要 求 ,党 中 央 、 国 务 院 部 署 的 森 林 、

草 原 、 湿 地 等 资 源 保 护 管 理 ,灾 害 防 控 等 重 大 任 务 落 实 情 况 。

2.重 大 案 件 标 准 。

① 森 林 :非 法 占 用 林 地 、改 变 林 地 用 途 ,同 一 个 违 法 责 任 主 体 累 计 涉 及 防 护 林 地 和 特 用 林 地 面 积 达 35 公 顷 ,其 他 林 地 达 100

公 顷 ;或 者 非 法 采 伐 或 破 坏 林 木 ,同 一 个 违 法 责 任 主 体 累 计 蓄 积 达 1000 立 方 米 或 胸 径 <5cm 的 乔 木 5000 0 株 或 珍 贵 树 木 13

株 以 上 。 限 期 整 改 处 理 不 到 位 从 重 扣 分 。 对 同 一 案 件 已 经 处 理 到 位 ,下 一 年 度 不 再 扣 分 ;

② 草 原 :非 法 占 用 草 原 、 改 变 草 原 用 途 ,同 一 个 违 法 责 任 主 体 累 计 涉 及 草 原 面 积 达 70 公 顷 ;或 者 非 法 偷 牧 乱 牧 破 坏 草 原 资

源 ,同 一 个 违 法 责 任 主 体 累 计 涉 及 1 万 个 羊 单 位 。 限 期 整 改 处 理 不 到 位 从 重 扣 分 。 对 同 一 案 件 已 经 处 理 到 位 ,下 一 年 度 不

再 扣 分 ;

③ 湿 地 :非 法 侵 占 湿 地 导 致 省 级 行 政 区 域 内 湿 地 面 积 减 少 达 35 公 顷 。

3.重 大 火 灾 标 准 。

① 特 别 重 大 森 林 火 灾 :受 害 森 林 面 积 在 1000 公 顷 以 上 ,或 者 死 亡 30 人 以 上 ,或 者 重 伤 100 人 以 上 ;

② 重 大 森 林 火 灾 :受 害 森 林 面 积 在 100 公 顷 以 上 100 0 公 顷 以 下 ,或 者 死 亡 10 人 以 上 30 人 以 下 ,或 者 重 伤 50 人 以 上 100 人

以 下 ;

③ 特 别 重 大 草 原 火 灾 :受 害 草 原 面 积 8000 公 顷 以 上 ;或 者 造 成 死 亡 10 人 以 上 (或 者 造 成 死 亡 和 重 伤 合 计 20 人 以 上 );或 者

直 接 经 济 损 失 500 万 元 以 上 ;

④ 重 大 草 原 火 灾 :受 害 草 原 面 积 5000 公 顷 以 上 8000 公 顷 以 下 ;或 者 造 成 死 亡 3 人 以 上 10 人 以 下 (或 者 造 成 死 亡 和 重 伤 合

计 10 人 以 上 20 人 以 下 );或 者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300 万 元 以 上 500 万 元 以 下 。



4.森 林 重 大 有 害 生 物 灾 害 标 准 。

① 特 别 重 大 :县 级 行 政 区 内 松 材 线 虫 病 首 次 发 现 的 发 生 面 积 (病 死 树 数 量 )达 到 600 公 顷 (90 0 0 株 )以 上 的 ,或 松 材 线 虫 病 县

级 发 生 区 疫 情 发 生 面 积 (病 死 树 数 量 )较 上 年 度 增 加 600 公 顷 (900 0 株 )以 上 的 ;② 重 大 :县 级 行 政 区 内 松 材 线 虫 病 首 次 发 现

的 发 生 面 积 (病 死 树 数 量 )达 到 400 公 顷 以 上 600 公 顷 以 下 (600 0 株 以 上 9000 株 以 下 )的 ,或 松 材 线 虫 病 县 级 发 生 区 疫 情 发

生 面 积 (病 死 树 数 量 )较 上 年 度 增 加 400 公 顷 以 上 600 公 顷 以 下 (600 0 株 以 上 9000 株 以 下 )的 ,或 省 内 导 致 叶 部 受 害 连 片 成

灾 面 积 在 10000 公 顷 以 上 、 枝 干 受 害 连 片 成 灾 面 积 在 1000 公 顷 以 上 的 。

草 原 重 大 有 害 生 物 灾 害 标 准 。

① 特 别 重 大 :县 (区 )内 同 一 类 草 原 鼠 害 、 虫 害 等 有 害 生 物 灾 害 相 对 连 片 成 灾 草 原 面 积 达 到 本 县 (区 )草 原 面 积 50%以 上 ;

② 重 大 :县 (区 )内 同 一 类 草 原 鼠 害 、 虫 害 等 有 害 生 物 灾 害 相 对 连 片 成 灾 草 原 面 积 达 到 本 县 (区 )草 原 面 积 30%- 5 0 % .

5.其 他 规 定 情 形 包 括 :

① 中 央 领 导 批 示 、 中 央 和 国 家 机 关 有 关 部 门 通 报 ;

② 中 央 媒 体 曝 光 ,经 核 属 实 ;

③ 处 置 不 力 ,发 生 群 体 聚 集 或 上 访 事 件 ,社 会 反 应 强 烈 。



附表 1-10
突出工作成效年度考核表(加分项,上限 5 分)

一 级 指 标 分 值 计 分 方 法

2023 年 度 受 到 市 、 省 、 部 级

及 以 上 表 彰 奖 励

3 分 1.详 见 说 明

重 大 林 草 措 施 产 生 全 市 、 全

省 、 全 国 或 系 统 性 影 响

2 分 2.详 见 说 明

说 明 ：

1.县 (区 )林 草 相 关 工 作 受 到 国 务 院 表 彰 奖 励 ,每 项 得 1 分 ;受 到 相 关 部 委 、省 政 府 表 彰 奖 励 ,每 项 得 0.5 分 ;受 到 相 关 部 门 、

市 政 府 表 彰 奖 励 ,每 项 得

0.2 分 。 此 项 满 分 3 分 ,个 人 表 彰 不 计 入 。

2.县 (区 )承 担 国 家 级 工 程 项 目 或 试 点 工 作 并 取 得 重 大 成 效 ,每 项 得 1 分 ;县 (区 )承 担 省 级 工 程 项 目 或 试 点 工 作 并 取 得 重 大

成 效 ,每 项 得 0.5 分 ;其 他

在 全 市 、 全 省 、 全 国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的 措 施 ,每 项 得 1 分 。 此 项 满 分 2 分 。


